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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前 言

本标准是对 ＧＢ燉Ｔ１３２８６—１９９１《核电厂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独立性准则》的修订。本标准等效

采 用美国国家标准 ＡＮＳＩ燉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９２《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ｓ》。所涉及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ａ）采纳美国最新的基于电气故障的隔离试验结果，对分隔距离要求作了调整，使之更符合实情；
ｂ）根据工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电缆布线通道型式和结构的不同组合，分别确定所适用的最小

分隔距离，使标准更具操作性；
ｃ）增加了熔断器作为隔离装置的有关条款；
ｄ）为更易于理解，增加了词条“最大电流和电压瞬态”的定义；
ｅ）对原标准中不恰当的用语作了调整，使之更简练明确并符合行业习惯。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 ＧＢ燉Ｔ１３２８６—１９９１。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起草人：冯玉萍、顾申杰。
本标准委托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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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前言不是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９２《核电厂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独立性准则》的一个部分。
本标准提出了采用实体分隔和电气隔离的方法，来建立并保持安全系统、设备及其支持系统的独立

性所应遵循的准则和具体要求。
本版本是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８１《核电厂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独立性准则》的 １９９２修订版，反映了

由核工业完成的关于内部产生电气故障的隔离试验的结果。工作组实施了下列活动：
（１）评价已完成的工业试验报告，用来决定此报告用于支持隔离距离变化的可行性，并将该结果向

核工业工程委员会（ＮＰＥＣ）报告。
（２）在 １９８８年电气和电子工程师（ＩＥＥＥ）协会冬季电源会议上，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小组讨论。
（３）在 １９８９年 ＩＥＥＥ冬季电源会议上，提交了试验结果的技术论文。（ＩＥＥＥ论文 Ｎｏ．９０ＷＭ ２５４

３ＥＣ）。
该工作组的审核导致了该标准第六部分有下列变动：
（１）在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８１中定义的针对于结构的隔离距离准则在一些情况下已被缩小，而在另

外一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试验数据支持缩小在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８１中定义的隔离距离。
（２）根据试验结果在本标准中增加了在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８１中没有提到的针对于结构的隔离距离

准则，这些结构包括电缆桥架和电线管、电缆桥架和外露电缆、以及电线管和外露电缆。
该标准的另外部分也已被审核，并作了一些编辑上的改进。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工作组对核

管理委员会（ＮＲＣ）管理导则 １．７５第 ２版进行了评价，该导则正式认可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７４。
工作组收到了关于解释 ＩＥＥＥ３８４—１９７７中的短语“最大可信电压或电流瞬态”的请求，在本标准

中增加了对该短语的定义。
工作组收到了由直流备用电源工作组（发电委员会中的核电分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把熔断器作为电

源回路的隔离装置的请求，本标准已作了修改允许熔断器作为电源回路的隔离装置。
ＩＥＥＥＳｔｄ３８４—１９８１的第八部分包括对于安全停堆系统所要求的在外因火灾时提供实施独立性要

求的临时准则，由于已出版的 １０ＣＦＲ５０附录 Ｒ提供了安全停堆的要求，所以第八部分从目前出版的

版本中删除。
工作组已收到关于把光纤电缆应用于 ＩＥ级回路的建议，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提交给工作

组的分析和试验程序用于支持这些电缆不同于典型的仪表电缆，并把它们分离出来的特殊准则，如果有

足够的资料判定特殊隔离准则，工作组将考虑把这个准则加到将来的修订版标准中。
ＩＥＥＥ已建立了这些准则，为决定核设施中和 ＩＥ级系统有关的独立性要求提供了指导。遵守这些

准则也许对于确保公共健康和安全是不够的，因为这是电站的构筑物、流体系统、仪表和电气系统的完

整特性用来确定事故的后果，不符合这些要求也许表明这些系统不完善。每个申请者都有责任确保他自

己和其余者该完整的特性是足够的。
工作组认为目前的准则代表了工业和政府对确定 ＩＥ级系统独立性和适用性的一致意见。
这个标准的修订版是由 ＮＰＥＣ第 ６分委员会的 ＳＣ６．５工作组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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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１３２８６—１９９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冗余设备和电路采用实体分隔和电气隔离的独立性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核电厂安全级及其相关的电气设备和电路。
本标准不适用于对冗余设备和电路的确定。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２７９０—１９９１ 核电厂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系统文件标识方法

ＥＪ燉Ｔ５３４—１９９１ 核电厂安全级电路电缆系统的设计和安装

ＥＪ燉Ｔ５９０—１９９１ 核电厂安全级电路电缆通道系统设计安装和鉴定准则

ＥＪ燉Ｔ７０５—１９９２ 核电厂安全级电缆及现场电缆连接的型式检验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可接受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经核电厂安全分析证明是符合要求的。
． 相关电路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未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与安全级电路的实体分隔或电气隔离的非安全级电路，这些措施包括：保持符

合要求的分隔距离、采用安全级构筑物、设置屏障或采用隔离装置等。
注：电路包括相互连接的电缆和所连接的负荷。

． 辅助支持设施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提供安全系统执行其安全功能所需服务（例如冷却、润滑和动力源）的系统或设备。

． 屏障 ｂａｒｒｉｅｒ
为使安全级系统的损坏限制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在安全级冗余设备或电路之间，或在安全级设备

或电路与潜在的有害源之间设置的装置或构筑物。
． 外露电缆 ｃａｂｌｅｉｎｆｒｅｅａｉｒ

既不在电缆通道内也不在设备壳体内的一段电缆。
． 安全级 ｃｌａｓｓＩＥ

是反应堆、核电厂电气设备和系统的一个安全级别。它们是完成反应堆紧急停堆、安全壳隔离、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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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以及从安全壳和反应堆排出热量所必需的，或者是防止放射性物质向环境大量排放所必需的。
． 设计基准事件 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ｉｓｅｖｅｎｔ

为确定设备、系统和构筑物的性能要求，而在设计中采用的假想异常事件。
． 序列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某一给定系统或设备组的名称，它们同其他冗余设备在实体、电气和功能上保持独立。
． 壳体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可识别的电气设备外壳或电缆护罩，如盘柜、隔间、端子箱、屏或封闭的布线通道。
． 阻燃 ｆｌａｍ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

限制火焰蔓延到火源作用范围之外的能力。
． 独立性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设备的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冗余的设备不会因任何单一设计基准事件（如水淹）而同时失效。
． 隔离装置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一种装置，用于防止因一部分电路故障而导致对其他部分或其他电路的不可接受的影响。
． 最大可信电压或电流瞬态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电路中可能出现的电压和电流瞬态。该瞬态由试验或分析确定，并结合电路的位置、敷设方式及连

接情况，考虑电路中确实可能发生的故障。
． 布线通道 ｒａｃｅｗａｙ

支撑或封装导线、电缆、母线的专用通道的统称。布线通道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电缆桥架和电线管。
注：本标准所指的电线管包括：刚性钢管、刚性铝管、电气金属管、带或不带涂层的金属软管以及中性金属管。

． 冗余设备或系统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两个或两个以上功能相同的设备或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执行要求的功能，而与其余设备或系

统的状态（正常还是故障）无关。
． 安全级构筑物 ｓａｆｅｔｙ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为使安全级电气设备免受设计基准事件的影响而设计的构筑物。
注：在本标准中，隔离的安全级构筑物可以是同一建筑物中各隔间，隔间之间可共用墙体。

． 分隔距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预 留 空 间，其 中 不 设 置 任 何 有 助 于 火 灾 蔓 延 或 导 致 安 全 级 电 气 系 统 或 设 备 失 效 的 构 件、设 备 或

材料。
． 外因火灾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ｆｉｒｅ

非电气原因引起的或不以电缆绝缘为燃料的火灾。

 独立性总则

． 独立性要求

为保持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的独立性，应进行实体分隔和电气隔离，使得在任何设计基准事件发

生期间及之后，该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均能执行所要求的安全功能。
． 实现独立性的方法

应使用安全级构筑物、分隔距离、屏障或其任何组合，实现设备和电路的实体分隔。同样应使用分隔

距离、隔离装置、屏蔽、布线技术或其任何组合，达到电气隔离的要求。
． 有独立性要求的设备和电路

在电厂设计时，应确定和说明有独立性要求的设备和电路，并在文件和图纸中加以明确的标识（参
见 ＧＢ燉Ｔ１２７９０）。
． 与辅助支持设施的相容性

安全级电气设备和电路的独立性不得因辅助支持设施的功能失效而受到损害。例如应把辅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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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如安全级开关设备房间的通风装置）规定为与其支持的安全级系统同属一个序列，以防止某序列

机械功能的失效引起另一序列电气功能的失效。
． 相关电路

．． 总则

非安全级电源、控制和仪表电路可因下列一种或几种情况成为相关电路：
ａ）未使用隔离装置而与安全级电源在电气上相连接（见图 １）；
ｂ）未使用隔离装置而与相关电源在电气上相连接（见图 １）；
ｃ）无符合要求的实体分隔或屏障而靠近安全级设备和电路（见图 ２）；
ｄ）无符合要求的实体分隔或屏障而靠近相关设备和电路（见图 ２）；
ｅ）未使用隔离装置而共用一个安全级或相关信号源（见图 ３和图 ８）。

．． 准则

相关电路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之一。
．．． 它们应按相关电路或安全级的要求加以标识，并能追溯到与其相关的安全级序列，即采用与

其相关的安全级电路相同的方式加以实体分隔。除非通过分析或试验证明，其不会导致安全级电路的性

能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否则均应满足安全级电路的要求。
．．． 包括安全级设备和隔离装置在内的相关电路均应符合上述要求。若隔离装置以后的电路不再

与安全级系统相关，则不必遵守本标准的要求。
．．． 应通过分析或试验来证明这些电路不会导致安全级电路的功能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

注：来自输电网络的优先电源电路和来自机组的类似供电线路，若它们仅与安全级配电系统在输入端相连而成为

相关电路，则这些供电线路不必满足相关电路的各项要求。

．． 鉴定要求

相关电路连同其隔离装置或未经隔离装置而直接相连的负荷，应经受施加于安全级电路的质量鉴

定要求，以保证安全级电路的功能不会因其而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由于相关电路的功能为非安全

级，因此无需对其功能特性进行鉴定。
． 非安全级电路总则

为实现非安全级电路与安全级电路或相关电路之间的独立性，应遵循下列各项要求。
．． 除了 ４．６．４允许的情况以外，非安全级电路应按 ５．１．３～５．１．５或 ５．６中规定的最低分隔要求

与安全级电路或相关电路进行实体分隔，否则该非安全级电路应按相关电路处理（见图 ２）。
．． 除了 ４．６．４允许的情况以外，非安全级电路应使用隔离装置、屏蔽和布线技术或分隔距离等措

施，与 安 全 级 电 路 或 相 关 电 路 在 电 气 上 进 行 隔 离，否 则 该 非 安 全 级 电 路 应 按 相 关 电 路 处 理（见 图 １、
图 ２）。
．． 在非安全级电路与安全级电路或相关电路之间不满足最小分隔距离或无电气隔离的情况下，应
分析其影响，并证明安全级电路的性能不会因此而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否则该非安全级电路应按相

关电路处理。
．． 非安全级低电平仪表信号电路和控制电路，若满足下列条件，则不要求与相关电路进行实体分

隔或电气隔离：
ａ）非安全级电路未与任一冗余序列的相关电路的电缆一起敷设；
ｂ）通过分析，证明该非安全级电路不会导致安全级电路的性能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分析中应

考虑有关电路的类别及其可能具有的能量。
． 机械系统

安全级电路应采取适当的敷设或保护方式，以防因一个序列的机械设备故障，而导致冗余系统或设

备执行其安全功能所必需的安全级电路或设备的失效。当安全级设备或电路用以缓解某一机械系统故

障或误操作所带来的后果时，应考虑这些故障或误操作对其序列本身的影响。同时，应考虑因机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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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障、误操作或运行而导致管道甩动、射流冲击、喷水、水淹、辐射、增压、温升或湿气等对冗余电气系

统的影响。此外，还应考虑由旋转设备或高能系统故障导致的飞射物潜在危害。
． 构筑物和设备

安全级电气系统应在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的构筑物和设备发生故障期间及之后，保持其独立性

和冗余度。
． 防火系统

当冗余序列的设备和电路必须布置在同一固定式防火系统的作用范围内时，应对这些设备和电路

与防火系统的设计进行协调，使安全级电气系统的独立性不致受到损害。
． 火灾

．． 发生在一个安全级序列内的电气火灾，不得导致其冗余序列的功能丧失。
．． 冗余的安全级设备和电路间应保持独立性，以使其安全功能的执行不受火灾危险区的火灾

影响。

 分隔准则

． 电缆和布线通道

．． 总则

．．． 区域的分级

应对安全级及其相关电路的电缆敷设和设备区域进行审查，查明是否存在诸如高能管道、飞射物、
易燃物质、着火源和水淹等潜在危害。这些区域应划分如下：

ａ）非危险区（见 ５．１．３）；
ｂ）低危险区（见 ５．１．４）；
ｃ）危险区（见 ５．１．５）。
早在设计初期，即应通过隔离的房间等设施来提供与潜在危险损害程度相当的分隔。如果具备足够

的散热能力，房间或区域的两侧亦可用作分隔。
．．． 最小分隔距离

．．．． 在满足下列准则的前提下，采用 ５．１．３～５．１．５中规定的最小分隔距离，即可获得符合要求

的实体分隔：
ａ）所有有关的电缆应满足 ＥＪ燉Ｔ７０５中关于防止火灾蔓延的要求；
ｂ）外露电线管应采用金属材料（参见 ＥＪ燉Ｔ５９０），其他外露布线通道应采用不可燃材料；
ｃ）穿过防火屏障的布线通道，其防火封堵应具有与所防火灾危害相当的耐火能力；
ｄ）敞开式桥架仅限于梯架或槽式桥架；
ｅ）封闭式桥架可以是带实心盖的实心底槽架，亦可以是敞口和底均采用实心护罩的敞开式桥架。
这些距离仅反映了为维持独立性而需实体分隔的最小可接受距离。其他诸如维护、拉线和端接等要

求则需更大的距离。
．．．． 在 ５．１．３～５．１．５中，分隔距离被分为以下三组：

ａ）敞开结构对敞开结构：包括敞开桥架对敞开桥架、敞开桥架对外露电缆以及外露电缆之间；
ｂ）封闭结构对封闭结构：包括封闭桥架对封闭桥架、封闭桥架对电线管以及电线管之间；
ｃ）封闭结构对敞开结构：包括封闭桥架对敞开桥架、封闭桥架对外露电缆、电线管对敞开桥架以及

电线管对外露电缆。
如果为适应电厂实际情况的限制需要用更小的分隔距离，应按 ５．１．１．３的规定确定该距离。

．．． 更小的分隔距离

对小于 ５．１．３～５．１．５规定的分隔距离，可根据对拟采用的电缆敷设方式的分析加以确定。对小于

５．１．３和 ５．１．４规定的分隔距离，其分析应有试验依据。该试验要考虑绝缘和护套材料、布线通道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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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布线通道类型和布置等特点，以确定该电缆安装方式的阻燃特性。对小于 ５．１．５规定的分隔距离，应
考虑其危害程度（火灾范围或管道破口大小）和减轻后果的措施（如喷洒装置）。
．． 标识

外露的安全级及其相关电路电缆布线通道，应在其穿越封闭区域的进、出口处及该通道上每隔不大

于 ４．５ｍ处设置永久性的标识。该标识应在电缆安装前加以设置。敷设在该布线通道内的电缆，应以

１．５ｍ左右的间距设置耐久标识，以便一开始就能查明其敷设是否符合分隔准则。该标识应在电缆敷设

之前或同时设置。
安全级及其相关电路的电缆，应按照设计图纸或电缆清单的要求，在其各端设置永久性标识。
为满足上述要求，所采用的标识方法应能方便地区分冗余安全级系统、安全级与非安全级系统以及

不同冗余安全级系统的相关电缆。
．． 非危险区

该区域所适用的最小分隔距离的确定依据仅限于电气设备和电缆的内部故障。
．．． 区域的规定

满足下列要求的区域定为非危险区：
ａ）该区域内无高能设备（如大功率的开关装置、变压器、旋转设备），也不存在飞射物、管道损坏或

火灾等潜在危险源；
ｂ）该区域内的电路应限于仪表和控制功能，以及仅为本区域内设备服务的电源设备和电缆；
ｃ）该区域内的电源电缆应安装在封闭的布线通道内；
ｄ）应通过对运行和维修活动的行政管理措施来限制和控制潜在危险的引入。

．．． 非危险区的边界

ａ）该区域应以防火屏障为界与邻近的其他区域隔离，该屏障应具有与可能存在的火灾危害相当的

耐火能力，或者应具有 ３ｈ的耐火能力；
ｂ）该区域应以能抵挡该处设计基准危险的屏障为界，与邻近的任何管道危险区或飞射物危险区

隔离。
．．． 敷设要求

按第 ４章要求需进行实体分隔的电路，其最小分隔距离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非危险区域的最小分隔距离

敞开结构对敞开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垂直方向为 ７．５ｃｍ

封闭结构对封闭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垂直方向为 ２．５ｃｍ

封闭结构对敞开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垂直方向为 ７．５ｃｍ１）

１）如果封闭结构在敞开结构之下，垂直分隔距离可以减少到 ２．５ｃｍ。

这些分隔距离应用实例如图 ４所示。
在上述最小分隔距离无法得到满足的场所，应在需隔离的电路间设置屏障。图 ５～图 ７通过实例给

出了在上述情况下可接受的屏障布置。
．． 低危险区

该区域所适用的最小分隔距离的确定依据仅限于电气设备和电缆的内部故障。低危险区为电厂内

无飞射物、非电气火灾和管道甩动等潜在危害的区域。
注：在低危险区和非危险区这两个区域内，损坏电路的能量仅来自该区域电气设备或电缆的内部故障。低危险区与

非危险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危险区内的电源电路和设备是受到限制的。
按第 ４章要求需进行实体分隔的电路，其最小分隔距离如表 ２所示。该表格根据电缆的不同类型和

截面及其之间的不同组合情况，分三个栏目给出不同的最小分隔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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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低危险区的最小分隔距离

区 域 内 仅 有 控 制 和 仪 表 电

缆（和 非 危 险 区 的 要 求 一

样）时

区 域 内 含 有 截 面 在 ７０ｍｍ２

及以下的低压动力电缆时

区 域 内 含 有 中 压 动 力 电 缆

及截面在 ７０ｍｍ２以上的低

压动力电缆时

敞开结构对敞开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７．５ｃｍ

水平方向为 １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０．３ｍ

水平方向为 ０．９ｍ，
垂直方向为 １．５ｍ

封闭结构对封闭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２．５ｃｍ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２．５ｃｍ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２．５ｃｍ

封闭结构对敞开结构
水平方向为 ２．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７．５ｃｍ１）

水平方向为 １５ｃｍ，
垂直方向为 ０．３ｍ１）、２）

水平方向为 ０．９ｍ，
垂直方向为 １．５ｍ１）、２）

１）如果封闭结构在敞开结构之下，垂直分隔距离可以减少到 ２．５ｃｍ。

２）如 果 在 敞 开 结 构 中，回 路 仅 限 于 控 制 和 仪 表 回 路，最 小 分 隔 距 离 可 以 减 少 到 水 平 方 向 ２．５ｃｍ，垂 直 方 向

７．５ｃｍ。

这些分隔距离的应用实例如图 ４所示。
当表 ２的最小分隔距离不能保持时，在这些需要分隔的电路之间应设置屏障。图 ５～图 ７列举了在

不能保持其最小分隔距离的地方可接受的屏障布置。
．． 危险区

在危险区内，应按 ５．１．６～５．１．８的要求，采用对电缆敷设的限制条件或特殊的实体分隔等综合措

施，使安全级系统冗余序列的独立性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
非安全级与安全级或相关电路之间的最小距离应该满足 ５．１．４的要求。

．． 管道损坏危险区

．．． 区域的规定

若某区域内设有正常运行于高能或中能状态的管道，则该区域应定为管道损坏危险区。
对于中能管道，不必考虑管道甩动和射流冲击，但应考虑会把周围浇湿和对环境的影响。

．．． 区域边界

应采用屏障、约束件、分隔距离或其适当组合等措施，对非危险区和低危险区进行保护，使其免受管

道损坏危险区的危害。
．．． 敷设要求

在管道损坏危险区内，应能证明管道的损坏不影响安全级设备和电路执行其安全功能的能力。否

则，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电缆或布线通道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若有关管道不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响不要

求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某个单一序列；
ｂ）若对该管道损坏所造成的影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电

缆１）外，其他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１）对这些电缆可要求采取特殊措施（如增加冗余度或多样性），以满足单一故障准则。

ｃ）若有关管道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响不要求

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和该管道相同的序列；
ｄ）若有关管道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电缆外，其他安

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注：敷设安全级或相关电路或布线通道的区域，由于存在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的管道而定为危险区时，这些电缆

或布线通道应按 ５．１．６．２规定的方法加以保护，以免受该区域的影响，否则该有关管道必须经设计基准事件鉴

定合格。

．． 飞射物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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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的规定

若某一区域内，在设计基准事件条件下，存在具有足够动能的飞射物源，它会损坏按 ５．１．４要求进

行分隔而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冗余电路，则该区域应定为飞射物危险区。
．．． 区域边界

应采用屏障、方位、分隔距离或其适当组合等措施，使非危险区和低危险区均免受飞射物危险区的

危害。
．．． 敷设要求

在该区域内敷设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若有关飞射物源不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响

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某个单一序列；
ｂ）若对该飞射物源所造成的影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电

缆１）外，其他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１）对这些电缆可要求采取特殊措施（如增加冗余度或多样性），以满足单一故障准则。

ｃ）若有关飞射物源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响不

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和该管道相同的

序列；
ｄ）若有关飞射物源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电缆外，其

他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注：敷设安全级或相关电路或布线通道的区域，由于存在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的飞射物源而定为危险区时，这些

电缆或布线通道应按 ５．１．７．２规定的方法加以保护，以免受该区域的影响，否则该飞射物源必须经设计基准事

件鉴定合格。

．． 火灾危险区

．．． 区域的规定

有下列任一危险品的区域应定为火灾危险区：
ａ）易燃和可燃液体；
ｂ）一定火焰蔓延等级的固体（不包括电缆）；
ｃ）一定火焰蔓延等级的涂料。
有的区域，如果行政上为临时使用引火源提供了消防措施，或者短暂使用上述危险品或限于某一可

接受的量，则该区域不必定为火灾危险区。
．．． 区域边界

为保护非危险区或低危险区不受火灾危险区的影响，应按以下关系式采用屏障和分隔距离等措施：
爟≥ １５－ ５爜

式中：爟——从火灾危险区到非危险区和低危险区的分隔距离，ｍ；
爜——防火屏障的耐火能力，ｈ。

在考虑到火源可能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情况下，经试验或分析证明更低的分隔要求不会导致安全级

电路的性能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则可采用更低的分隔要求。
．．． 敷设要求

在火灾危险区内，敷设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若有关火灾危害源不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

响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某个单一

序列；
ｂ）若对该火灾危害源所造成的影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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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１）外，其他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１）对这些电缆可要求采取特殊措施（如增加冗余度或多样性），以满足单一故障准则。

ｃ）若有关火灾危害源属于某个单一序列并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合格，而且对其损坏所造成的影响

不要求采取保护动作，则敷设在该区域内的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应限于和该管道相同

的序列；
ｄ）若有关火灾危害源未经设计基准事件鉴定，则除了应端接到该区域内的装置或负荷的电缆外，

其他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的电缆或布线通道均不得在该区域内敷设。
注：敷设安全级或相关电路电缆或布线通道的区域，由于存在与核安全无关的火灾危害源而定为危险区时，这些电

缆或布线通道应按 ５．１．８．２规定的方法加以保护，以免受该区域的影响。

． 备用电源

．． 备用发电机组

冗余安全级备用发电机组应布置在经分隔的安全级构筑物内。
．． 辅助设备和就地控制器件

冗余备用发电机组的辅助设备和就地控制器件应布置在与机组相同安全等级的构筑物内，否则应

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
． 直流系统

．． 蓄电池

冗余安全级蓄电池应布置在经分隔的安全级构筑物内。
．． 蓄电池充电器

安全级冗余蓄电池的充电器应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
． 配电系统

．． 开关装置

冗余安全级配电开关装置序列应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
．． 电动机控制中心

冗余安全级电动机控制中心应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
．． 配电盘

冗余安全级配电盘应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
． 安全壳电气贯穿件

冗余安全级安全壳电气贯穿件应按第 ４章的要求进行实体分隔，通常要求冗余的贯穿件广泛地分

布在安全壳的圆周上。冗余贯穿件的最小实体分隔距离应满足 ５．１．４和 ５．１．５对电缆和布线通道的

要求。
通过安全级电路贯穿件的非安全级电路应按 ４．５相关电路的要求进行处理。

． 控制开关柜

．． 位置和布置

主控制开关柜应布置在安全级构筑物内的非危险区中。就地控制开关柜应根据 ５．１的要求进行

布置。
冗余安全级设备和电路可布置在按 ５．１要求进行实体分隔的控制开关柜内，加以分隔。从运行方面

考虑，当冗余安全级设备或安全级设备与非安全级设备置于同一控制开关柜或箱体内时，５．６．２～５．６．６
的要求应得到满足。
．． 内部分隔

在控制开关柜内，第 ４章所要求的最小分隔距离可根据对拟采用的安装方式的分析加以确定。这种

分析应有试验依据，该试验的目的是确定控制开关柜内部的布线方式、导线材料、设备和其他材料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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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特性。若未进行上述分析，而控制开关柜的材料为阻燃的，则其最小水平分隔距离为 ２．５ｃｍ，最小垂

直分隔距离为 １５ｃｍ。如果接线能经受下列最坏瞬态情况，最小垂直分隔距离能减低到 ２．５ｃｍ：
ａ）非安全级电线受热将不会导致电线下垂并碰触到安全级电线或元件；
ｂ）安全级电线受热将不会导致电线下垂并碰触到冗余通道的安全级电线或元件。

．． 内部布线的标识

在控制柜的内部，安全级导线束或电缆应在多处设有易于辨识的永久性标识，以便于区分冗余序列

之间的布线以及安全级与非安全级之间的布线。
若在某一控制柜或隔间内仅有单一序列的布线，则不必标识。

．． 共用端子

当按照第 ４章要求需进行分隔的电路端接在同一元件上时，应满足 ５．６．２的要求。
．． 非安全级布线

非安全级布线若未采用屏障或（按 ５．６．２规定的）最小分隔距离等措施与安全级或相关布线隔开，
则应视为相关电路并按 ４．５的要求进行处理。
．． 电缆的引入

引入控制柜体的电缆若按第 ４章要求需进行隔离，则应满足 ５．１的要求。
． 仪表柜

按第 ４章要求需隔离的仪表，应按 ５．６的要求布置在分隔的各个仪表柜内或某一仪表柜的各个隔

间内。
若需分隔的仪表布置在某个仪表柜中各分隔的隔间内，应注意与这些需分隔的仪表端接的外部电

缆间保持隔离。
在确定安全级仪表柜的位置时，应注意各种有关的设计基准事件的影响。

． 传感器

按第 ４章要求需隔离的传感器应是独立的并且有足够的分隔，使得在发生任何单一设计基准事件

或由此产生的后果时，保护系统的功能得以保持。
． 执行装置

安全级执行装置，例如泵的驱动电动机和阀门的操作电动机等，其布置位置通常根据被驱动设备位

置而定。应审查该装置最后确定的位置，保证冗余安全级执行装置的分隔是可接受的。

 电气隔离准则

． 电力电路

．． 总则

对于电力电路，应在下列情况下采用安全级隔离装置进行电气隔离（见图 １）；
ａ）非安全级电路与安全级电路之间的相互连接；
ｂ）非安全级电路与相关电路之间的相互连接。

注：电力电缆的定义参见 ＥＪ燉Ｔ５３４。

．． 隔离装置

某一装置，若施加在其非安全级侧的最大可信电压或电流瞬态，并不会导致其另一侧电路的工作性

能低于可接受的水平，则该装置可作为电力电路的隔离装置。
．．． 由故障电流脱扣的断路器

若满足下列配合准则，则由故障电流自动脱扣的断路器可作为隔离装置。
．．．． 针对于各种电路故障的断路器过流时间脱扣特性，将使该断路器在上级断路器动作之前，
就能遮断故障电流。定期试验应证明整个配合关系仍保持在设计准则规定的限值之内。该试验可采用

一系列重叠试验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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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应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提供必要的故障电流，以在不失去安全负荷功能的前提下，确
保正确的配合关系。例如，柴油发电机激磁系统应能在故障时提供足够的瞬态电流。
．．． 由事故信号脱扣的断路器

若断路器的自动脱扣由其所在序列内的事故信号触发，且从该事故信号的产生到断路器跳闸所需

的时延不会导致安全级电力系统的功能降低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则该断路器可作为隔离装置。
．．． 输入限流器

在输出故障情况下，能将输入电流限制至可接受值的装置可作为隔离装置。定期试验应证实限流特

性没有降低或丧失。
注：这一类装置包括有限流特性的逆变器、调压变压器和蓄电池充电器。

．．． 熔断器

当满足下列要求时，熔断器可作为隔离装置：
ａ）熔断器应在其寿期内保持所设计的过电流保护能力；
ｂ）对于所有故障回路，熔断器的过电流时间熔断特性应使其先于上游断开装置熔断；
ｃ）在不失去安全负荷功能的情况下，电源应提供足够的故障电流，确保正确的配合。

注：三相交流回路应考虑单相运行效应。

． 仪表和控制电路

．． 总则

在仪表和控制电路中应采取电气隔离措施，以保持冗余设备和电路的独立性，使得任一设计基准事

件期间及之后，所需的安全功能得以执行。为达到仪表和控制电路的电气隔离，应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安

全级隔离装置（见图 ８）：
ａ）安全级与非安全级电路的相互连接处；
ｂ）不同冗余序列的安全级逻辑电路的相互连接处；
ｃ）相关电路与非安全级电路的相互连接处。
为了达到并维持冗余电路和设备的独立性，还可能需要采用各种屏蔽和布线技术。

注：仪表和控制电缆的定义参见 ＥＪ燉Ｔ５３４。

．． 隔离装置

．．． 总则

若某装置的安全级侧或相关侧所连的电路，其工作状态不因下列情况使其性能低于可接受的水平，
则该装置为仪表和控制电路的电气隔离装置：

ａ）在其非安全级侧施加最大可信电压或电流瞬态；
ｂ）在其非安全级侧发生短路、接地或开路；
ｃ）在其另一安全级侧或相关侧施加最大可信电压或电流瞬态；
ｄ）在其另一安全级侧或相关侧发生短路、接地或开路。
隔离装置非安全级侧端子间及端子对地的最低耐受电压，应根据该侧所经受的最高电压来确定。此

外，还应考虑在非安全级侧可能出现的瞬态电压。
如果隔离装置输入端和输出端布线的分隔距离等于或大于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距离，则可小于

５．６．２要求的 ２．５ｃｍ。
最低的分隔要求不适用于隔离装置内部的布线和部件，但应尽可能对其进行分隔。
隔离装置执行其功能的能力应经鉴定试验加以验证。鉴定时应考虑其非安全级侧故障电流水平及

其持续时间。
．．． 可接受的隔离装置

在满足 ６．２．２．１要求的情况下，仪表和控制电路中可接受的隔离装置有：
ａ）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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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控制开关；
ｃ）电流互感器；
ｄ）光纤耦合器；
ｅ）光电耦合器；
ｆ）继电器；
ｇ）转换器；
ｈ）电源装置；
ｉ）断路器。

注：在采用接点接点隔离的情况下，应考虑可能由接点熔合引起的对独立性的影响。

．．． 熔断器

在满足 ６．２．２．１和 ６．１．２．４要求的情况下，可采用熔断器作为隔离装置（冗余序列之间例外）。

 安全级安全停堆设备和电路

． 总则

安全级安全停堆设备和电路，除应符合本标准上述各条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补充要求：
对假想外因火灾，安全级冗余安全停堆设备和电路应保持其独立性。

． 假想外因火灾

．． 对于停堆所必需的电缆和设备所处的区域（控制室除外），应作单一外因火灾的假定。
无论该区域内是否有火源或可燃物质，这一要求都适用。但考虑到安全停堆系统，除 ５．１．８确定的

火灾危险区以外，还应假设更多的区域会发生外因火灾。
但在安全壳内，只有在 ５．１．８确定的火灾危险区，才应假设会发生单一外因火灾。

．． 在安全系统中，不必假设在发生与火灾无关的故障、事故（如失水事故）或自然事件（如地震、龙
卷风）时会同时发生外因火灾。
． 分隔准则

．． 安全停堆所需的冗余安全级设备和电路应用耐火 ３ｈ的屏障相互隔开（安全壳和控制室除外）。
．． 在安全壳内，安全停堆所需的冗余安全级设备和电路，在适用情况下，应按 ５．１．４和 ５．１．５的要

求相互隔开。
．． 在控制室内，安全停堆所必需的冗余安全级设备和电路，应按 ５．１．３．３和 ５．６．２的要求相互隔

开。
．． 若考虑到火源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根据试验和分析，证明更低的分隔要求不会导致安全级安全

停堆设备和电路的功能减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则可采用更低的分隔。

 不能作为 ６．１．２隔离装置的断路器。
图 １ 根据连接情况和是否采用隔离装置确定相关电路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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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按第 ５章规定的最小分隔距离和（或）屏障

电缆号 功能 成为相关电路的理由

１ 安全级 —

２ 非安全级 靠近 １号电缆

３ 安全级 —

４ 非安全级 共用布线通道

５ 非安全级 其布线通道靠近安全级电路即线通道

６ 非安全级 —

７ 非安全级 其布线通道靠近含 ５号电缆在内的相关电路即线通道

图 ２ 靠近安全级与相关的设备或电路成为相关电路的实例

图 ３ 通过共用信号源的相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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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敞开式对敞开式 ｂ）封闭式对封闭式 ｃ）封闭式对敞开式

—带盖实底桥架；

爟—最小分隔距离（水平或多垂直）（见 ５．１．３或 ５．１．４）。
注：水平分隔距离为相邻桥架的侧边距。垂直分隔距离为上方桥架底部至下方桥架侧边顶部的间距；若下方桥架内

的电缆高出侧边，该距离则应从最高的电缆算起。
图 ４ 分隔距离实例

图 ５ 封闭屏障的实例 图 ６ 垂直屏障的实例

图 ７ 水平屏障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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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级或相关设备和电路。

ａ）保护和控制 ｂ）冗余逻辑

ｃ）电源和控制仪表 ｄ）继电器隔离

图 ８ 仪表和控制电路中隔离装置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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